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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府办〔2016〕48号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茂名滨海新区、高新区、水东湾新城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茂名市鼓励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施办法》业经市政府十一届120次常务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政府金融工作局反映。
 
 
 
                           茂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11日
 
茂名市鼓励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各金融机构进驻我市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茂名市金融发展环境，完善金融产业结构，提高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实现经济与金融互生共长，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补助和奖励对象
 （一）在茂名市新设立并正式营业的金融机构。
 （二）为促进茂名市经济社会发展，在加大信贷投放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
    （三）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
   （四）支持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部门。
第三条  补助和奖励标准
（一）对以下新进驻茂名的金融机构给予开办费补助。
 1.在茂名设立总部（本项所称总部，是指注册地在茂名市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机构）的，按注册实收资本1%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2.在茂名市设立银行地区总部（本项所称地区总部，是指银行的分行或分公司并在茂名市汇缴地区税收的法人和非法人机构）的，按注册实收资本1%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3.对在茂名市设立的银行支行级机构（本项所称银行支行级机构，是指在茂名设立的银行支行、村镇银行）给予一次性30万元补助。
 4.对在茂名市设立的证券、期货分公司或营业部、保险分公司或中心支公司，给予一次性10万元补助。
    （二）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
1.银行机构。银行机构当年存贷比比上一年提高的，具体分两个档次给予奖励：存贷比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上的，按当年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0.2‰予以奖励；存贷比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下但贷款增速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按当年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0.1‰予以奖励。
另外，银行机构当年存贷比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且当年新增贷款超过10亿元以上的，一次奖励10万元。
 2.小额贷款公司。年度累计投放额度达到1亿元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一次性奖励3万元，每增加5000万元，奖励增加3万元。单个小额贷款公司年度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
3.融资性担保机构。
对融资性担保年度新增余额，按万分之一予以奖励，单个融资性担保公司年度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20万元。
4.保险公司。
保险机构引进资金投资于茂名的项目建设，按投入金额万分之一给予奖励。
以上指标均剔除在茂名市行政区域以外的贷款和担保额计算。
（三）对支持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部门给予奖励。
当年全市银行机构存贷比比上年提高的前提下，分别给予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茂名银监分局奖励，奖励金额分别为当年银行贷款奖总额的8%。
  第四条  补助和奖励程序
符合补助和奖励条件的单位，每年第一季度向市金融工作局提出申请，由市金融工作局会同市财政局研究形成奖励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五条  以上各项补助奖励指标以市金融工作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茂名银监分局、茂名市保险行业协会等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或依据为准。
 第六条  市政府设立市级财政地方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上述有关各项补助和奖励从该专项资金列支。奖励资金为人民币。
 第七条  市政府每年对存贷比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银行和对我市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将此作为地方政府优先扶持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金融工作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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